
关于强化近期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中心： 

近期教育厅及学校陆续发布了有关通知，对校园安全、火

灾防范、稳定安全工作做出了明确要求。为贯彻落实上级精

神，切实筑牢近期实验室安全防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

生，现就进一步强化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紧盯防火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消除火灾隐患 

1.开展水、电、气、暖专项检查：对实验室供水管道、电

路线路、燃气管道、供暖设施及门窗密封性开展全方位排查，

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管道泄漏、阀门失灵、门窗破损等问题，

确保各类设施运行安全。 

2.严格管控用火用电行为：实验过程中严禁实验人员擅自

离岗，确需离岗须终止实验并切断相关电源、气源；除实验必

需的合规明火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在实验室内使用电

暖器、热得快等大功率违章电器，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在

实验室内做饭、留宿，严禁违规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充电，从

源头杜绝火灾风险。 



3.规范消防设施管理：确保实验室消防栓、灭火器、灭火

毯等消防器材配置齐全、在有效期内且能正常使用，畅通消防

通道，严禁遮挡、占用消防设施及疏散通道。 

二、严守危险化学品管理底线，规范全流程安全管控 

1.强化存储管理：严格按照学校化学品管理规定，对实验

材料、药品尤其是危险化学品的存储条件、存放数量、分类存

放情况进行全面核查，严禁超量存储、混存混放，严禁将危险

化学品存放在非标准存储设施内。 

2.加强使用环节管控：组织实验人员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

使用专项培训，明确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实验操作须严

格遵守安全规程，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防止发生火灾、爆

炸、中毒等事故。 

3.规范废弃物处置：实验室产生的化学品废弃物须分类收

集、集中存放，设置明显标识，由学校统一处置；严禁在实验

室外随意堆放、丢弃废旧试剂、药品及玻璃器皿等危险废弃

物。 

三、强化安全巡查值守，健全长效管控机制 



1.建立常态化巡查制度：各单位须指定专人负责实验室安

全巡查工作，明确巡查频次、巡查范围和巡查重点，做到日常

巡查全覆盖、无死角。 

2.狠抓隐患整改落实：对照此前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清单，

逐一核查整改进度，确保所有隐患整改到位、形成闭环；本次

自查中新发现的安全隐患，须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

改时限，确保整改工作不走过场。 

3.畅通应急上报渠道：明确实验室安全应急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确保突发安全事件能够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近期实验室安全工作，指定专人统筹负

责，将本通知要求层层传达至每一个实验室、每一位使用实验

室的教师和学生，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落细。 

各单位完成自查后，须将新发现的安全隐患书面报告（含

整改方案）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前报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处。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2025 年 12 月 11日 


